
核定機關：行政院主計總處 

核定文號：主普管字第 1130401679 號 

調查類別：指定統計調查 

有效期限：至民國 116 年 12 月底止 

調查週期：按季 

 
專業技術服務業  
租  賃  業 

  中華民國 115年第 1季 

1.依統計法第十四及十五條「辦理指定統計調查
時，任何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，並應依限
據實答復」。 

2.本調查所填資料僅供整體統計分析應用，個別
資料絕對保密。 
行業編號 樣本編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

   

 

請多利用網路填報，網址 https://service.moea.gov.tw/EE115/p 

網填帳號  網填初始密碼(行編-樣編+調查員編號)  調查員編號  

郵遞區號  收件地址  

公司名稱  主要營業項目  

填表人  電話  

傳真  E-mail  明年是否寄送紙本調查表□是□否 
 

一、營業收入※請填「母公司個體財報」資料(非合併財報) 月份 十億 億元 千萬 百萬 十萬 萬元 千元 

  115 年第 1 季營業收入金額 

(請按季或按月擇一填寫) 

1.營業收入係指母公司之「非合併營收，含分公司營收，不含子公司營收」。 

2.不含營業外收入，且需「扣除銷貨退回與折讓」。 

1 月        

2 月        

3 月        

第 1 季        

二、本季營業收入較「上季」增減主要變動原因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本季營業收入較「上年同季」增減主要變動原因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上年各季營業收入(上年已填過且資料無異動者，本列免填；未曾填報或需修改者則請填寫) 

114 年第 1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2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3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4 季        千元 
 

 

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！ 

本表請於4月15日前填妥資料，並請郵寄至台北市100福州街15號經濟部統計處或以傳真方式回覆。 

傳真機：(02)2391-8776、(02)2351-7294、(02)2397-2553、(02)2358-7064、(02)2397-3449、

(02)2341-4060 

如對調查問項有任何疑問，請速與統計員聯絡， 

電    話：(02)2321-2200轉       分機 

統計員： 

 

動態調查 



核定機關：行政院主計總處 

核定文號：主普管字第 1130401679 號 

調查類別：指定統計調查 

有效期限：至民國 116 年 12 月底止 

調查週期：按季 

 
專業技術服務業  
租  賃  業 

  中華民國 115年第 2季 

1.依統計法第十四及十五條「辦理指定統計調查
時，任何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，並應依限
據實答復」。 

2.本調查所填資料僅供整體統計分析應用，個別
資料絕對保密。 
行業編號 樣本編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

   

 

請多利用網路填報，網址 https://service.moea.gov.tw/EE115/p 

網填帳號  網填初始密碼(行編-樣編+調查員編號)  調查員編號  

郵遞區號  收件地址  

公司名稱  主要營業項目  

填表人  電話  

傳真  E-mail  
 

一、營業收入※請填「母公司個體財報」資料(非合併財報) 月份 十億 億元 千萬 百萬 十萬 萬元 千元 

  115 年第 2 季營業收入金額 

(請按季或按月擇一填寫) 

1.營業收入係指母公司之「非合併營收，含分公司營收，不含子公司營收」。 

2.不含營業外收入，且需「扣除銷貨退回與折讓」。 

4 月        

5 月        

6 月        

第 2 季        

二、本季營業收入較「上季」增減主要變動原因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本季營業收入較「上年同季」增減主要變動原因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上年各季營業收入(上年已填過且資料無異動者，本列免填；未曾填報或需修改者則請填寫) 

114 年第 1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2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3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4 季        千元 
 

 

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！ 

本表請於7月15日前填妥資料，並請郵寄至台北市100福州街15號經濟部統計處或以傳真方式回覆。 

傳真機：(02)2391-8776、(02)2351-7294、(02)2397-2553、(02)2358-7064、(02)2397-3449、

(02)2341-4060 

如對調查問項有任何疑問，請速與統計員聯絡， 

電    話：(02)2321-2200轉       分機 

統計員： 

 

動態調查 



核定機關：行政院主計總處 

核定文號：主普管字第 1130401679 號 

調查類別：指定統計調查 

有效期限：至民國 116 年 12 月底止 

調查週期：按季 

 
專業技術服務業  
租  賃  業 

  中華民國 115年第 3季 

1.依統計法第十四及十五條「辦理指定統計調查
時，任何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，並應依限
據實答復」。 

2.本調查所填資料僅供整體統計分析應用，個別
資料絕對保密。 
行業編號 樣本編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

   

 

請多利用網路填報，網址 https://service.moea.gov.tw/EE115/p 

網填帳號  網填初始密碼(行編-樣編+調查員編號)  調查員編號  

郵遞區號  收件地址  

公司名稱  主要營業項目  

填表人  電話  

傳真  E-mail  
 

一、營業收入※請填「母公司個體財報」資料(非合併財報) 月份 十億 億元 千萬 百萬 十萬 萬元 千元 

  115 年第 3 季營業收入金額 

(請按季或按月擇一填寫) 

1.營業收入係指母公司之「非合併營收，含分公司營收，不含子公司營收」。 

2.不含營業外收入，且需「扣除銷貨退回與折讓」。 

7 月        

8 月        

9 月        

第 3 季        

二、本季營業收入較「上季」增減主要變動原因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本季營業收入較「上年同季」增減主要變動原因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上年各季營業收入(上年已填過且資料無異動者，本列免填；未曾填報或需修改者則請填寫) 

114 年第 1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2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3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4 季        千元 
 

 

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！ 

本表請於10月15日前填妥資料，並請郵寄至台北市100福州街15號經濟部統計處或以傳真方式回覆。 

傳真機：(02)2391-8776、(02)2351-7294、(02)2397-2553、(02)2358-7064、(02)2397-3449、

(02)2341-4060 

如對調查問項有任何疑問，請速與統計員聯絡， 

電    話：(02)2321-2200轉       分機 

統計員： 

 

動態調查 



核定機關：行政院主計總處 

核定文號：主普管字第 1130401679 號 

調查類別：指定統計調查 

有效期限：至民國 116 年 12 月底止 

調查週期：按季 

 
專業技術服務業  
租  賃  業 

  中華民國 115年第 4季 

1.依統計法第十四及十五條「辦理指定統計調查
時，任何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，並應依限
據實答復」。 

2.本調查所填資料僅供整體統計分析應用，個別
資料絕對保密。 
行業編號 樣本編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

   

 

請多利用網路填報，網址 https://service.moea.gov.tw/EE115/p 

網填帳號  網填初始密碼(行編-樣編+調查員編號)  調查員編號  

郵遞區號  收件地址  

公司名稱  主要營業項目  

填表人  電話  

傳真  E-mail  
 

一、營業收入※請填「母公司個體財報」資料(非合併財報) 月份 十億 億元 千萬 百萬 十萬 萬元 千元 

  115 年第 4 季營業收入金額 

(請按季或按月擇一填寫) 

1.營業收入係指母公司之「非合併營收，含分公司營收，不含子公司營收」。 

2.不含營業外收入，且需「扣除銷貨退回與折讓」。 

10 月        

11 月        

12 月        

第 4 季        

二、本季營業收入較「上季」增減主要變動原因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本季營業收入較「上年同季」增減主要變動原因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上年各季營業收入(上年已填過且資料無異動者，本列免填；未曾填報或需修改者則請填寫) 

114 年第 1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2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3 季        千元 114 年第 4 季        千元 
 

 

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！ 

本表請於116年1月15日前填妥資料，並請郵寄至台北市100福州街15號經濟部統計處或以傳真方式回覆。 

傳真機：(02)2391-8776、(02)2351-7294、(02)2397-2553、(02)2358-7064、(02)2397-3449、

(02)2341-4060 

如對調查問項有任何疑問，請速與統計員聯絡， 

電    話：(02)2321-2200轉       分機 

統計員： 

 

動態調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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